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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鸣皋镇脱贫光荣奖励结余资金

调整为转移就业补贴的批复

鸣皋镇人民政府、县财政局：
鸣皋镇《关于申请调整脱贫光荣奖励结余资金为转移就业补贴资金的请示》（鸣政〔2018〕101号）已收悉。根据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同意你镇的请示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鸣皋镇脱贫光荣奖励746户、资金298400元调整为724户、资金289600元，结余资金8800元。
鸣皋镇转移就业补贴1634人、资金1237000元，将脱贫光荣奖励资金8800元调整为转移就业补贴资金。调整后转移就业补贴1374人、资金1245800元。
请你镇做好调整项目台账及资料备案工作。

县财政局尽快将资金调整到位。
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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